保山市2020年度

市本级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，2021年3月至5月，保山市审计局对保山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市财政局”）组织编制的2020年度保山市本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就地审计。
一、基本情况

2020年度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1859673万元，支出总计1846234万元，年终结余13439万元（结转下年支出）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351587万元，支出总计1349179万元，年终结余2408万元（结转下年支出）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67868万元，支出总计67868万元，年终无结余。从审计结果看，市财政局全面编制了2020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,但在预算调整、财政资金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非税收入年初预算到位率低，预算调整幅度过大

2020年，市本级非税收入年初预算数45618万元，调整预算数76066万元，调增30448万元、为年初预算数的66.75%。

（二）对出借的财政资金管理不到位，1500万元财政资金存在难以收回的风险

经市政府同意，市财政局从国库借款1500万元给保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，用于偿还江苏开金互联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借款。截至2021年5月31日，逾期1年零5个月。审计期间，市财政局于2021年5月6日催收无果。延伸审计发现，保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暂无资金来源归还该借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未按规定清缴入库13409.97万元
审计发现，截至2021年5月，保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尚欠缴2018年以前年度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13409.97万元。       

（四）对非税收入的执收管理和监督不到位，涉及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65084.8万元

审计发现，保山市本级2012年至2020年末，成交土地18宗，总面积148.90924公顷，截至2021年5月24日，到期土地出让金应收未收65084.80万元。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保山市审计局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出了处理意见。对非税收入年初预算到位率低，预算调整幅度过大的问题，责成市财政局应加强非税收入预算编制管理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；出借的财政资金管理不到位，1500万元财政资金存在难以收回的风险的问题，责成市财政局应建立借款管理及催收机制，督促借款单位限期还款，确保出借财政资金的安全；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未按规定清缴入库13409.97万元的问题，责成市财政局督促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及时补缴2018年以前年度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13409.97万元；对非税收入的执收管理和监督不到位，涉及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65084.8万元的问题，责成市财政局督促保山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采取措施、制定催缴计划，尽快将上述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征收入库。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保山市审计局建议：一是强化预算管理，严格控制预算调整。二是严格财政借垫款管理，认真清理往来款项。三是加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，确保收入及时足额缴库。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针对审计发现问题，市财政局高度重视，认真按照审计处理意见进行整改。一是提高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，严格预算调整，不断提高预算编制水平，确保预算编制细化、科学、完整；二是发出催收通知，加大催收力度，督促借款单位尽快筹措资金归还借款；三是已补缴坝区耕地质量补偿费8999.35万元，尚欠缴4410.62万元，下一步将剩余补缴资金纳入调整预算安排，尽快补缴完毕；四是分类处理，加大催缴力度。关于保山建投昌源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欠缴的23037.17万元土地款的问题，因公司资金筹措困难，无力继续开发建设，已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解除用地合同，目前已由市土储中心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；对于其他欠缴土地款的单位，市财政局已出具《关于催收已逾期未缴土地出让金的函》，督促市自规局及市土储中心积极进行催缴，尽快将已逾期未缴纳土地款催缴入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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